
單位 數量 預算數

400,000

400,000

年 1 400,000

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經常門 中華民國97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依照土地法規定徵收逾期登記罰鍰。

二、法令依據： 土地法規。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價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7103101060107

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說明及收入依據

710310106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預算金額 400千元
承辦單

位
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7103101060107

　罰金罰鍰

400,000 罰金罰鍰－

土地法第73條

逾期徵收罰鍰登記費以納至

20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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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數量 預算數

4,000,000

4,000,000

年 1 4,000,000

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經常門 中華民國97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依照土地法之規定計收人民法團申請土地及建物之土地複丈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

二、法令依據： 土地法規。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價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7104101060103

行政規費收入-審查費

說明及收入依據

7104101060100

行政規費收入

預算金額 4,000千元
承辦單

位
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7104101060103

　審查費

4,000,000 複丈費－

土地法第47條之2

(1)辦理分割

每筆以800元×1,995筆

=1,596,000元.

(2)辦理鑑界

每筆以4,000元×442筆

=1,768,000元。

(3)辦理建物測量

每筆以4,200×150筆

=630,000元

(4)辦理地目變更勘查

每筆以400元×15筆=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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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數量 預算數

3,600,000

3,600,000

年 1 300,000

年 1 3,300,000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經常門 中華民國97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依照土地法之規定計收人民法團申請土地及建物各項登記費。

二、法令依據： 土地法規。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價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7104101060104

行政規費收入-登記費

說明及收入依據

7104101060100

行政規費收入

預算金額 3,600千元
承辦單

位
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7104101060104

　登記費

300,000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登記應由權利人按申報

地價或土地他項權利價值繳

納登記費千分之二

(150,000,000元)

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3,300,000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聲請為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

由權利人按申報地價或權利

價值繳納登記費千分之一

(3,3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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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數量 預算數

2,000,000

2,000,000

張 25,000 2,000,000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經常門 中華民國97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依照土地法之規定計收人民法團申請土地及建物各項登記分割、測量、地目變更權利書狀費。

二、法令依據： 土地法規。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價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7104101060105

行政規費收入-證照費

說明及收入依據

7104101060100

行政規費收入

預算金額 2,000千元
承辦單

位
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7104101060105

　證照費

80 土地法第67條、77條書狀費

－

因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所發給

之土地權利書狀每張應繳費

額依土地法第67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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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單位 數量 預算數

1,860,000

1,860,000

年 1 72,000

張 1,200 6,000

張 5,375 215,000

年 1 1,559,000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經常門 中華民國97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依照土地法及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之規定計收人民法團申請土地及建物各項圖冊簿謄本工本費或

閱覽費。

二、法令依據： 土地法規及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價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7104101060206

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

說明及收入依據

7104101060200

使用規費收入

預算金額 1,860千元
承辦單

位
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7104101060206

　資料使用費

72,000 土地界標工本費－

界標管理辦法

水泥界標每支$60×100支

=6,000元。

塑膠界標每支$70×900支

=63,000元。

鋼釘界標每支$10×300支

=3,000元。

5 傳真工本費－

臺北縣政府各地政事務所受

理傳真申請謄本作業要點

每張以5元計算

40 晒圖工本費－

臺北縣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藍

晒底圖訂正及藍晒圖晒發作

業要點

每張以40元計算

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1,559,000 地籍圖簿謄本費－

土地法第79之2條、地籍總

戶實施辦法第12條及土地或

建物參考資訊閱覽費及列印

費收費標準

(1)申請閱覽地籍資料、總

歸戶或土地/建物參考資訊

檔資料或發給人工(電子)登

記、地價、建物測量成果

圖、地籍圖謄本或土地/建

物參考資訊檔資料等應繳納

使用費、閱覽費及工本費，

預算數1,459,000元

(2)申請閱覽地籍資料或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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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8,000 8,000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經常門 中華民國97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錄、影印登記聲請書及信託

專簿等應繳納閱覽費及工本

費每張10元×2,000張

=20,000元

(3)申請發給人工影印登記

簿謄本每張5元×5,000張

=25,000元

(4)申請發給人工影印建物

測量成果圖、地籍圖謄本，

每張15元×3,000張=45,000

元

(5)依土地基本資料流通作

業要點暨臺北縣土地基本資

料庫電子流通作業收費基準

發給地籍電子資料檔，預算

數10,000元

1 申請書用紙工本費－

土地法規

每張以1元計算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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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 數量 預算數

6,000

6,000

次 2 6,000

經常門 中華民國97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本所專戶存款利息收入。

二、法令依據： 依據各縣(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辦理。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價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7106101060101

財產孳息-利息收入

說明及收入依據

7106101060100

財產孳息

預算金額 6千元
承辦單

位
臺北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10106 - 264

　7106101060101

　利息收入

3,000 依據各縣(市)地方總預算編

製要點辦理

專戶存款利息


